
阿坝州财政局关于2017年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7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川财预〔2017〕3 号）和阿坝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绩效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阿府办函

〔2016〕71 号）的要求，我局认真开展了 2017 年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现将 2017 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情况报

告如下。

一、 绩效评价情况

2017 年，按照“扩面增量、整体推进，深化完善，构

建体系”的总体目标，选择确定了 26 个州级项目，覆盖全

州 13 个县（市），涉及资金量 17 亿元。较上年增加 1.3 亿

元，增长 10.8%。各县（市）组织评价项目 292 个，评价资

金 8.7 亿元，较上年增加 3.3 亿元，增长 61.1%。州级和各

县（市）对 96 个部门开展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州级财政绩效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坚持突出务实、精

细和民生热点，做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一是安排“实”。

印发《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7 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阿州财办〔2017〕6 号）文件，确保做到工作任

务明确。组织召开“2017 年州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培训会”

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细化以州财政部门管理科和州直相关



部门为主的第二方绩效评价任务，落实责任分工。积级配合

省财政厅开展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二是实施“细”。强

化州直部门绩效评价主体责任意识，深度开展部门预算自

评。所有部门按要求对部门预算和专项预算整体支出绩效开

展自评，对行业主管资金绩效自评价应不低于 30%的县（市）

和不低于 30%的金额，州财政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部门开展

抽查复评。三是选点“热”。在评价对象选择上，重点选取

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项目及事关民生的重大支出，涵盖

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2017 年对

90%以上的州本级民生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比重较以往年

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四是整改“督”。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

打造"阳光财政"，邀请监督检查室全程参与现场评价，同步

实施评价工作监督，提高评价工作透明度和评价结果公信

力。”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一方面，由

财政局和主管部门督促县（市）项目部门、实施单位扎实开

展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取得实效；另一方面，州财政绩

效评价工作组在现场评价过程中，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全面

复查，确保整改不走过场。

县（市）财政绩效评价有序推进。九寨沟县、松潘县在

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机构建设、充实人员配备方面成效明显，

为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茂县、黑水县在

加强宣传培训、规范操作流程、健全指标体系方面扎实推进，



强化部门绩效理念，全面提高了评价规范性。松潘县、壤塘

县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指导、动员主管部门和社会中介多方

参与方面狠下功夫，形成了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合力。马尔康

市、理县在评价结果运用、强化问题整改方面积极探索，进

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科学性，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主要成效

通过绩效评价的持续深入开展，全州财政管理水平和财

政支出绩效不断提高。

一是绩效理念显著增强。随着全州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全面推进，涉及财政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的各方责任主

体广泛参与评价工作，"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

念得以贯穿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的各个环节。

二是评价进程深化拓展。在深度上，对公共项目资金，

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大方面着手，突出对资

金分配使用、监督管理、财务信息、项目实施和效益目标等

进行综合评价，全面反映财政资金支出绩效情况。在广度上，

今年我州开展绩效评价项目 319 个，是 2011 年初步绩效评

价项目的 5.5 倍，从主要对单一项目的评价发展到涉及社会

公众普遍关注的大类项目的评价；选点地域覆盖 13 县（市），

完成了“全州 13 县（市）3年全覆盖”的绩效评价任务目标。

三是评价协作合力提升。通过各县（市）、州直各部门

和社会中介机构、项目实施单位的通力合作和广泛参与绩效

评价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各县（市）、各部门对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的认识。各级财政部门间、财政与主管部门及社会各

方间的沟通更加顺畅、配合更加紧密，依法理财、科学理财、

为民理财的整体合力得以显著提升。

三、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通过绩效评价，进一步发现了专项预算项目管理、项目

完成、资金使用等方面和部门支出整体评价财务管理、项目

推进等方面的问题。

（一）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方面

1.管理制度不够规范健全。 26 个州级项目中有 5 个项

目不同程度地存在项目规划有缺陷、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

3 个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不同程度地存在项目匆匆申报、

资金预算草率安排，导致项目无法落地，年度执行中频繁调

整的问题 。

2.项目实施进度明显滞后。26 个州级项目中有 9个项目

资金下达时间较晚，不同程度地存在预算下达和资金拨付滞

后的问题；10 个项目不同程度地存在前期工作不到位，准备

不充分的问题，项目实施进度滞后，影响项目效益及时发挥。

3.项目组织管理有待加强。26 个州级项目中 2个项目申

报脱离实际需要；3 个项目资金分配不尽科学；6 个项目扩

大使用范围；9 个项目存在会计核算不规范、财务管理制度

不健全的问题；5 个项目不同程度地存在项目验收，办理项

目资产移交和竣工（决）结算、公告公示、项目调整及履行



基本建设程序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二）部门支出整体评价方面

1.财务管理不规范。州财政复评的 21 个单位中有 7 个

单位存在账务处理和项目核算不规范的问题；有 3个单位存

在“三公”经费超预算的问题。

2.预算执行进度缓慢。州财政复评的 21 个单位中有 8

个单位存在部分项目资金申报不及时，项目实施进度偏慢，

预算执行未达到序时进度的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强化绩效理念，深入推进评价工作。

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绩效管理理念，从 2018 将“要我评

价”的被动认识转化为“我要评价”的主动实践，把财政绩

效评价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改革、促进科学理财的

重要工作来抓，健全完善制度办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深

入推进评价工作，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

(二) 强化评价质量，完善评价体系。

不断学习借鉴其他地市的先进做法，特别是全省启动较

早，绩效管理排名前列的巴中，成都和广元市的先进经验，

充分发挥相关主管部门的专业优势，不断健全绩效评价工作

机制。探索设定项目个性化指标，科学合理的设置评价标准，

修订完善评价指标体系，逐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

（四）强化整改落实，构建长效机制。



我们已对评价发现的问题逐一发出了整改通知，各县

（市）和州直各相关部门要全面核查，举一反三，确保整改

到位。对评价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尽快整

改，主要领导亲自抓，组织专门力量，专人专项落实，立即

整改，不得遗漏。各级政府，州直相关部门负责将整改落实

和结果运用情况报送州财政局。

（五）强化结果应用，巩固评价成效。

在进一步严格问题整改落实，加强评价结果与县级预算

安排挂钩的工作力度的基础上，试点评价结果公开。一是按

照“谁评价、谁公开”的原则，由主管部门将部门自评报告

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二是对过失、违规、违法的财

务行为采取批评教育、行政处罚、法律追责等手段进行惩罚。

三是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信用体系，对于各部门的财政支

出绩效进行记录，作为未来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的重要评判

标准。四是建议州政府按评价报告对各县（市）绩效评价工

作进行通报，并责成相关县在 12 月 10 日前将评价结果整改

情况书面反馈州财政局。

阿坝州财政局

2017 年 11 月 28 日


